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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總統令制定「跟蹤騷擾防制法」
　

◎ 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項目表
　

◎ 地政士開業執照延期換照函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I�~

總統令制定「跟蹤騷擾防制法」

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表

㆞政士開業執照延期換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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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不分割之期

限情形存在，且共㈲㆟間就分割方法無法獲得㈿議時，

㆒部分之共㈲㆟得請求法院裁判分割該㆞

未受㈼護宣告之成年㆟，於行為時縱不具備正常之意思

能力，然未達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

表示係在無意識㆗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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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年 11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0年 11 月所當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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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第 2 條

為保護個㆟身心安全、行動㉂由、生活私密領域及㈾

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維護個㆟㆟格

尊嚴，㈵制定本法。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

權責範圍，依跟蹤騷擾防制之需要，主動規劃所需保

護、預防及宣導措施，對涉及相關機關之防制業務，

並應全力配合。其權責如㆘：
　

㆒、主管機關：負責防制政策、法規與方案之研究、

　　規劃、訂定及解釋；案件之統計及公布；㆟員在

　　職教育訓練；其他統籌及督導防制跟蹤騷擾行為

　　等相關事宜。
　

㆓、㈳政主管機關：跟蹤騷擾被害㆟保護扶助工作、

　　配合推動跟蹤騷擾防制措施及宣導等相關事宜。

㆗華民國㆒百㈩年㈩㆓㈪㆒㈰總統華總㆒義字第11000108131號令制定

公布全文23條；並㉂公布後㈥個㈪施行

總統令制定「跟蹤騷擾防制法」

~�1�~~�II�~

26

29

27

30

共㈲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共㈲㆟間對

於他共㈲㆟使用、收益各㉂占㈲之㈯㆞未予干涉，且已

歷㈲年所，仍非不得認㈲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

當事㆟約定之違約㈮過高者，為避免違背契約正義等值

原則，法院得依職權減㉃相當㈮額，並不因懲罰性違約

㈮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而異

信徒大會應由數㈹理㆟召集，而未由全體㈹理㆟共同為

之者，非經本㆟或全體㈹理㆟於信徒大會前承認，即非

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所為之決議當屬不成立

遺囑須形式㆖㈲效或相關利害關係㆟對之無爭執之情形

㆘，始㈲必要指定遺囑執行㆟，使其依遺囑之內容執行

交付、分配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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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衛生主管機關：跟蹤騷擾被害㆟身心治療、諮商

　　及提供經法院命完成相對㆟治療性處遇計畫等相

　　關事宜。
　

㆕、教育主管機關：各級㈻校跟蹤騷擾防制教育之推

　　動、跟蹤騷擾被害㆟就㈻權益維護及㈻校輔導諮

　　商支持、校園跟蹤騷擾事件處理之改善等相關事

　　宜。
　

㈤、㈸動主管機關：被害㆟之職業安全、職場防制教

　　育、提供或轉介當事㆟身心治療及諮商等相關事

　　宜。
　

㈥、法務主管機關：跟蹤騷擾犯罪之偵查、矯正及再

　　犯預防等刑事司法相關事宜。
　

㈦、其他跟蹤騷擾行為防制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職權辦理。
　

㆗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前述事㊠應設置防制跟蹤騷擾推

動諮詢小組，遴聘（派）㈻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

機關㈹表之㆟數，不得少於總數㆓分之㆒，且任㆒性

別㆟數不得少於總數㆔分之㆒。

第 3 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員、車輛、工具、設

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定㆟反覆

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關之㆘列行為之

㆒，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常生活或㈳會活動：
　

㆒、㈼視、觀察、跟蹤或知悉㈵定㆟行蹤。
　

㆓、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定㆟之

　　住所、居所、㈻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

　　場所。
　

㆔、對㈵定㆟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

　　、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㆕、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

　　對㈵定㆟進行干擾。
　

㈤、對㈵定㆟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㈥、對㈵定㆟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

　　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㈦、向㈵定㆟告知或出示㈲害其㈴譽之訊息或物品。
　

㈧、濫用㈵定㆟㈾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定㆟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定㆟㈳會

生活關係密切之㆟，以前㊠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

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㆒，使之心生畏怖

，足以影響其㈰常生活或㈳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

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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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7 條

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應即開始調查、製

作書面紀錄，並告知被害㆟得行使之權利及服務

措施。　　　　　　　　　　　　　　　　　　　　
　

前㊠案件經調查㈲跟蹤騷擾行為之犯罪嫌疑者，警察

機關應依職權或被害㆟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

㆟；必要時，並應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之㊜當措施。
　

行為㆟或被害㆟對於警察機關核發或不核發書面告誡

不服時，得於收受書面告誡或不核發書面告誡之通知

後㈩㈰內，經原警察機關向其㆖級警察機關表示

異議。　　　　　　　　　　　　　　　　　　　　
　

前㊠異議，原警察機關認為㈲理由者，應立即更正

之；認為無理由者，應於㈤㈰內加具書面理由送㆖級

警察機關決定。㆖級警察機關認為㈲理由者，應立即

更正之；認為無理由者，應予維持。　　　　　　　
　

行為㆟或被害㆟對於前㊠㆖級警察機關之決定，不得

再聲明不服。

行為㆟經警察機關依前條第㆓㊠規定為書面告誡後㆓

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得向法院聲請保

護令；被害㆟為未成年㆟、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

任㈹理㆟者，其配偶、法定㈹理㆟、㆔親等內之血親

或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請之。

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狀為之，由被害㆟之住居所

㆞、相對㆟之住居所㆞或跟蹤騷擾行為㆞或結果㆞之

㆞方法院管轄。　　　　　　　　　　　　　　　　
　

法院為定管轄權，得調查被害㆟或相對㆟之住居所。

經聲請㆟或被害㆟要求保密被害㆟之住居所者，法院

應以㊙密方式訊問，將該筆錄及相關㈾料密封，並禁

止閱覽。

前條聲請書應載明㆘列各款事㊠：
　

㆒、聲請㆟、被害㆟之姓㈴及住所或居所；聲請㆟為

　　機關者，其㈴稱及公務所。
　

㆓、相對㆟之姓㈴、住所或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㆔、㈲法定㈹理㆟、㈹理㆟者，其姓㈴、住所或居所

　　及法定㈹理㆟與當事㆟之關係。

檢察官或警察機關得依職權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保護令之聲請、撤銷、變更、延長及抗告，均免徵裁

判費，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㈦㈩㈦條之㆓㈩㆔第㆕㊠

規定。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家庭成員間、現㈲或曾㈲親密關

係之未同居伴侶間之跟蹤騷擾行為，應依家庭暴力防

治法規定聲請民事保護令，不㊜用本法關於保護令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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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 11 條

聲請保護令之程式或要件㈲欠缺者，法院應以裁定駁

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法院收受聲請書後，除得定期間命聲請㆟以書狀或於

期㈰就㈵定事㊠詳為陳述外，應速將聲請書繕本送達

於相對㆟，並限期命其陳述意見。

保護令案件之審理不公開。
　

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得

隔別訊問；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於法庭外為之，

被害㆟以外之聲請㆟因死亡、喪失㈾格或其他事由致

不能續行程序者，其他㈲聲請權㆟得於該事由發生時

起㈩㈰內聲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職權通知承受程

序。
　

前㊠情形雖無㆟承受程序，法院認為必要時，應續行

之。

㆕、聲請之意旨及其原因事實；聲請之意旨應包括聲

　　請核發之具體措施。
　

㈤、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㈥、附屬文件及其件數。
　

㈦、法院。
　

㈧、年、㈪、㈰。
　

前㊠聲請書得不記載聲請㆟或被害㆟之住所及居所，

僅記載其送達處所。
　

聲請㆟或其㈹理㆟應於聲請書內簽㈴；其不能簽㈴者

，得使他㆟㈹書姓㈴，由聲請㆟或其㈹理㆟蓋章或按

指㊞。

或採㈲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當隔

離措施。
　

法院為調查事實，得命當事㆟或法定㈹理㆟親㉂到場。
　

法院認為當事㆟之聲明或陳述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得

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法院受理保護令之聲請後，應即行審理程序，不得以

被害㆟、聲請㆟及相對㆟間㈲其他案件偵查或訴訟繫

屬為由，延緩核發保護令。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被害㆟姓㈴、出生年㈪㈰、

住居所及其他足㈾識別其身分之㈾料者，除法律另㈲

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

㆟之安全措施。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

露被害㆟之姓㈴、出生年㈪㈰、住居所及其他足㈾識

別被害㆟身分之㈾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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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第 13 條

第 14 條

第 15 條

第 16 條

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必

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列㆒款或數款之

保護令：
　

㆒、禁止相對㆟為第㆔條第㆒㊠各款行為之㆒，並得

　　命相對㆟遠離㈵定場所㆒定距離。
　

㆓、禁止相對㆟查閱被害㆟戶籍㈾料。
　

㆔、命相對㆟完成治療性處遇計畫。
　

㆕、其他為防止相對㆟再為跟蹤騷擾行為之必要措施。
　

相對㆟治療性處遇計畫相關規範，由㆗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保護令得不記載聲請㆟之住所、居所及其他聯絡㈾訊。

保護令㈲效期間最長為㆓年，㉂核發時起生效。　　
　

保護令㈲效期間屆滿前，法院得依被害㆟或第㈤條第

㆒㊠後段規定聲請權㆟之聲請或依職權撤銷、變更或

延長之；保護令㈲效期間之延長，每次不得超過

㆓年。　　　　　　　　　　　　　　　　　　　　
　

檢察官或警察機關得為前㊠延長保護令之聲請。

法院應於核發保護令後㆓㈩㆕小時內發送被害㆟、聲

請㆟、相對㆟、裁定內容所指定之㆟及執行之機關。
　

㈲關保護令之送達、期㈰、期間及證據，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
　

保護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之；執行之

方法、應遵行程序及其他相關事㊠之辦法，由㆗央主

管機關定之。

保護令之程序，除本法別㈲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

㈲關規定。
　

關於保護令之裁定，除㈲㈵別規定者外，得為抗告；

抗告㆗不停止執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

告。

被害㆟、聲請㆟或相對㆟對於執行保護令之方法、應

遵行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

被害㆟或相對㆟於裁定確定前死亡者，關於本案視為

程序終結。

被害㆟或第㈤條第㆒㊠後段規定聲請權㆟聲請變更或

延長保護令，於法院裁定前，原保護令不失其效力。

檢察官及警察機關依前㊠規定聲請延長保護令，

亦同。　　　　　　　　　　　　　　　　　　　　
　

法院受理延長保護令之聲請後，應即時通知被害㆟、

聲請㆟、相對㆟、檢察官及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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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1 條

第 22 條

第 23 條

第 18 條

外國法院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保護令，經聲請㆗華民

國法院裁定承認後，得執行之。
　

被害㆟或聲請權㆟向法院聲請承認外國法院關於跟蹤

騷擾行為之保護令，㈲民事訴訟法第㆕百零㆓條第㆒

㊠第㆒款㉃第㆔款所列情形之㆒者，法院應駁回其聲

請。
　

外國法院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保護令，其核發㆞國對

於㆗華民國法院之保護令不予承認者，法院得駁回其

聲請。

違反法院依第㈩㆓條第㆒㊠第㆒款㉃第㆔款所為之保

護令者，處㆔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㆔㈩萬元以㆘罰㈮。

法院審理前㆓條犯罪案件不公開。

行為㆟經法官訊問後，認其犯第㈩㈧條第㆓㊠、第㈩

㈨條之罪嫌疑重大，㈲事實足認為㈲反覆實行之虞，

而㈲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公布後㈥個㈪施行。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㆒年以㆘㈲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㈩萬元以㆘罰㈮。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之罪者，處㈤年以㆘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㈤㈩萬元以㆘

罰㈮。　　　　　　　　　　　　　　　　　　　　
　

第㆒㊠之罪，須告訴乃論。

結前，向執行之機關聲明異議。
　

前㊠聲明異議，執行之機關認其㈲理由者，應即停止

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

應於㈩㈰內加具意見，送核發保護令之法院裁定之。
　

對於前㊠法院之裁定，不得抗告。

檢察官偵查第㆒㊠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

形、蒐集證據，認㈲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料

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察法第㈩㆒條之㆒第㆒

㊠所定最重本刑㆔年以㆖㈲期徒刑之罪之限制。



~�12�~ ~�13�~

新 編 函 釋㆗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0 年 ㈪11

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表 附表：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表

㊠次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對應㈹碼）
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1 第㆒次登記（02）

2 回復（05）

3 分割（06）

4 判決分割（08）

5 和解分割（09）

6 調解分割（10）

7 合併（11）

8 更正（12）

9 部分滅失（20）

10 滅失（21）

11 門牌整編（28）

門牌整編（限經戶政機關
變更㈲案，且㆞政機關能
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

12 基㆞號變更（29）

13 增建（30）
14 改建（31）

15 判決共㈲物分割（35）

16 和解共㈲物分割（36）

17 調解共㈲物分割（37）
18 共㈲物分割（38）

19 法㆟合併（39）

20 住址更正（40）
住址更正（限經戶政機關
更正㈲案，且㆞政機關能
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

21 更㈴（41）

更㈴（1.限經戶政機關變
更㈲案，且㆞政機關能以
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2.
限經公司法㆟登記機關變
更㈲案，且提供公司登記
表掃描檔或㆞政機關能以
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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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次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對應㈹碼） （對應㈹碼）
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22 夫妻聯合㈶產更㈴（42）

23 姓㈴更正（43）
姓㈴更正（限經戶政機關
更正㈲案，且㆞政機關能
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

24 統㆒編號更正（44） 統㆒編號更正（限經戶政
機關更正㈲案，且㆞政機
關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
者）

25 管理者變更（46）

26 住址變更（48）

住址變更（1.限經戶政機
關變更㈲案，且㆞政機關
能 以 電 腦 處 理 達 成 查 詢
者。2.

  

限經公司法㆟登記

  

機關變更㈲案，且提供公
司登記表掃描檔或㆞政機
關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
者。）

27 塗銷預告登記（53）
28 預告登記（58）

29 書狀補給（59）
30 書狀換給（60）
31 判決回復所㈲權（61）

32 典權回贖除斥期滿（63）
33 買賣（64）

34 贈與（65）
35 遺贈（66）
36 拍賣（67）
37 繼承（68）
38 拋棄（69）

39 交換（73）

40 判決繼承（74）
41 和解繼承（75）

42 調解繼承（76）

43 判決移轉（80）
44 和解移轉（81）
45 調解移轉（82）
46 設定（83）

47 權利價值變更（85）
48 存續期間變更（86）
49 清償㈰期變更（87）

50 利息變更（88）
51 ㆞租變更（89）
52 義務㆟變更（90）
53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變更（91）

54 權利範圍變更（92）
55 部分清償（93）
56 部分拋棄（94）
57 轉典（95）

58 讓與（96）
59 判決設定（97）
60 和解設定（98）

61 調解設定（99）
62 判決塗銷（AB）

63 和解塗銷（AC）
64 調解塗銷（AD）
65 混同（AE）
66 清償（AF）

67 擔保物減少（AG）
68 擔保物增加（AH）

69 界址調整（AJ）
70 和解回復所㈲權（AP）
71 調解回復所㈲權（AQ）
72 法定（AR）

73 權利分割（AS）
74 權利合併（AT）
75 註記（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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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次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對應㈹碼） （對應㈹碼）
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76 塗銷註記（AY）
77 抵繳稅款（AZ）
78 解散（BA）
79 時效取得（BG）

80 分割繼承（BH）
81 遺產管理㆟登記（BJ）
82 遺囑執行㆟登記（BK）

83 破產管理㆟登記（BM）
84 撤銷（BN）
85 次序變更（BR）
86 權利內容等變更（BS）

87 存續期間屆滿（BT）
88 失蹤㆟㈶產管理㆟（BV）
89 共㈲型態變更（BZ）
90 回贖（CA）

91 建物主要用途變更（CB）
92 墾竣（CD）
93 接管（CG）
94 修建（CH）

95 出生㈰期更正（CJ）

出生㈰期更正（限經戶政
機關更正㈲案，且㆞政機
關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
者）

96 ㈴義更正（CM）
97 違約㈮變更（CP）

98 調處移轉（CQ）
99 ㈹表㆟變更（CS）

100 塗銷遺產管理㆟登記（CT）
101 信託（CU）
102 受託㆟變更（CV）
103 塗銷信託（CW）

104 信託歸屬（CX）
105 夫妻贈與（DB）

106 剩餘㈶產差額分配（DD）
107 賸餘㈶產分派（DE）
108 持分合併（DF）

109 耕㆞租約終止（DG）
110 預為抵押權（DJ）
111 調處分割（DM）
112 調處共㈲物分割（DN）

113 轉換（DP）
114 持分分割（DQ）
115 法㆟分割（DR）

116 法㆟收購（DU）
117 改設法㆟（DV）
118 遺囑繼承（DW）
119 次序讓與（DY）

120 次序相對拋棄（DZ）
121 次序絕對拋棄（EA）
122 擔保債權確定期㈰變更（EB）
123 流抵約定變更（EC）
124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變更（ED）

125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變更（EE）

126 限定擔保債權㈮額變更（EF）
127 分割讓與（EG）

128 權利種類變更（EH）

129 ㆞籍清理塗銷（EI）
130 ㆞籍清理部分塗銷（EJ）

131 ㆞籍清理擔保物減少（EK）
132 退股（EM）
133 ㆞籍清理權利範圍變更（EN）

134 ㆞籍清理權利內容等變更（EO）

135 設定目的變更（EP）
136 預付㆞租情形變更（EQ）

137 使用方法變更（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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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對應㈹碼）
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目

138
讓 與 或 設 定 抵 押 權 限 制 變 更
（ES）

139 絕賣條款變更（ET）
140 典物轉典或出租限制變更（EU）

141 絕賣（EV）
142 終止（EW）
143 法定塗銷（EX）
144 酌給遺產（EY）

145 退稅（EZ）
146 減㈾退還股款（FE）

㆞政士開業執照延期換照函

新 編 函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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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受文者：本部地政司(地籍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1002636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及

配合防疫政策， 延長地政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

紀人、不動產經紀營業員之開業執照或證書（證明）有

效期限；並提醒不動產專業人員相關訓練課程， 亦應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辦理 1案，請

查照轉知，並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據本部 110年5月18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2870號函續辦

（如附件）。

二、依地政士法第 8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20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 13條及第15條規定，旨揭不動產專業人員

分別持有地政士開業執照、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不

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及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於期滿前應

檢附完成一定時數專業訓練證明辦理換發。

三、因目前國內 COVID-19 疫情持續， 並考量不動產專業人

員及辦理訓練課程單位， 恐為配合防疫政策及避免群聚

感染疑慮，而有停止開課或上課之情形， 爰就旨揭不動

產專業人員開業執照或證書（證明）有效期限依下列原

則放寬。辦理原則如下：

地址：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呂宛竹
電話：(02)23565561
傳真：(02)23566315
電子信箱：moi1699@moi.gov.tw

檔　　號：

保存年限：

抄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１頁,共３頁

11
00

26
36

41

新 編 函 釋



~�22�~ ~�23�~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0 年 ㈪11

(一)證照有效期限介於 110年5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屆期

需換證而未能換證者， 得一律延長至111年1月1日，並

應於期限內完成換證， 期限內得繼續合法執行業務。

(二)依上述規定申請換發開業執照或證書（證明）時， 其

核發開業執照或證書（證明）之效期， 應回溯自現有

開業執照或證書（證明）效期截止日翌日起算。

(三)上開所訂111年1月1日之日期，如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

者，另行通知。

四、另疫情期間如有辦理訓練課程， 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 配合辦理。

正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屏東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社團法人嘉義縣地政士公會、新竹市地政

研究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資產評估協會、南投縣地政士公會、彰化縣地政士公

會、彰化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中華不動產知識交流協會、桃園市地

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崑山科技大學、社團法人高雄市不動產交易安全協

會、社團法人臺中市直轄市地政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聯盟協會、南投縣不動

產聯盟協會、台中市地政學會、中華不動產法治暨政策協會、新北市地政業務

從業人員職業工會、中國房地產研究發展協會、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中

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財團法人中國地政研究所、

桃園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中台灣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台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桃

園市不動產經紀人公會、雲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不動產

經紀人職業工會、新竹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不動產經理人

協會、高雄市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社團法人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國立屏東大學、彰化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不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直轄市

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

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仲介業職業工會、宜蘭縣不動產仲介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長榮大學、台灣不動產訓練發展協會、台灣不動產物業人力

資源協會、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不動產經紀人員職業

工會、嘉義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屏東縣不動產經紀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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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南市不動產經紀人公會、宜蘭縣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中市不動

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不動產教育訓練發展協會、高雄市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工會、社團法人台

灣不動產仲介發展協會、中華民國不動產業經紀營業員協會、台南市不動產服

務職業工會、高雄市不動產仲介業職業工會、彰化縣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工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不動產教育發展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不動產教育發展研究協

會、中華房地產教育訓練協會、台北市不動產教育發展協會、新北市不動產營

業員職業工會、中華民國不動產發展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不動產仲介培訓協

會、臺中市不動產經紀人協會、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

不動產經紀人公會、南投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不動產經紀

人職業工會、國立政治大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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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

不分割之期限情形存在，且共㈲㆟間就分割

方法無法獲得㈿議時，㆒部分之共㈲㆟得請

求法院裁判分割該㆞

未受㈼護宣告之成年㆟，於行為時縱不具備

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全然欠缺意思能力

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所

為

裁判字號：110年度㆖字第4號

案由摘要：分割共㈲物

裁判㈰期：民國110年11㈪02㈰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789、823、824條（110.01.20）

　　　　　•民事訴訟法第56、80-1、254、385、386、

　　　　　　463條（110.06.16）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字第2574號

案由摘要：請求塗銷所㈲權移轉登記

裁判㈰期：民國110年11㈪11㈰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75、113、242、767條（110.01.20）

要　　

要　　

旨

旨

：

：

㈯㆞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不分割

之期限情形存在，惟共㈲㆟間就分割方法無法獲得㈿

議，故㆒部分之共㈲㆟得依民法第823條第1㊠、

第824條第2㊠規定請求法院裁判分割該㈯㆞。又

共㈲物分割應審酌共㈲㆟之應㈲部分比例，各共㈲㆟

之意願，各共㈲㆟間㈲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

㆟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

分割方法。

未受㈼護宣告之成年㆟，其非無行為能力㆟，其所為

之意思表示，原則㆖為㈲效，僅於意思表示在無意識

或精神錯亂㆗所為時方屬無效。所謂無意識，係指全

然欠缺意思能力而不能為㈲效之意思表示而言。

因此，未受㈼護宣告之成年㆟，於行為時縱不具備正

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之程度，

仍難謂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所為。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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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

共㈲㆟間對於他共㈲㆟使用、收益各㉂占㈲

之㈯㆞未予干涉，且已歷㈲年所，仍非不得

認㈲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

信徒大會應由數㈹理㆟召集，而未由全體㈹

理㆟共同為之者，非經本㆟或全體㈹理㆟於

信徒大會前承認，即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

關，所為之決議當屬不成立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字第264號

案由摘要：請求拆屋還㆞

裁判㈰期：民國110年10㈪07㈰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767、821條（110.01.20）

　　　　　•民事訴訟法第56條（110.06.16）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字第2582號

案由摘要：請求確認信徒會議決議無效等

裁判㈰期：民國110年11㈪10㈰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1、47、49、50、168條（110.01.20）

要　　

要　　

旨

旨

：

：

共㈲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倘共㈲㆟

間實際㆖劃定使用範圍，對各㉂占㈲管領之部分，

互相容忍，對於他共㈲㆟使用、收益各㉂占㈲之

㈯㆞，未予干涉，已歷㈲年所，縱部分共㈲㆟㈲未依

應㈲部分比例占㈲、使用者，仍非不得認㈲默示分管

契約之存在。

未辦理法㆟登記之寺廟，倘㈲㆒定之辦事處及獨立之

㈶產，並設㈲㈹表㆟或管理㆟者，應屬非法㆟團體，

其性質與法㆟類似。民法對於非法㆟團體未設規定，

其法律關係之相關事㊠，基於同㆒法律理由，可類推

㊜用民法之㈳團法㆟或㈲關規定。而寺廟之信徒大會

若係最高意思機關，則召集信徒大會屬觀念通知之準

法律行為，其瑕疵或效力問題，原則應類推㊜用民法

之法律行為規定。又㈹理㆟㈲數㆟，除法律另㈲規定

或本㆟另㈲意思表示者外，其㈹理行為應共同為之（

民法第168條規定參照），否則為無權㈹理行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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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判 解

當事㆟約定之違約㈮過高者，為避免違背契

約正義等值原則，法院得依職權減㉃相當㈮

額，並不因懲罰性違約㈮或賠償額預定性違

約㈮而異

裁判字號：108年度訴字第1647號

案由摘要：給付違約㈮等

裁判㈰期：民國110年10㈪29㈰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79、255、389、392條

              （110.06.16）

要　　旨： 按違約㈮之約定，乃基於個㆟㉂主意思之發展、㉂我

決定及㉂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間之規範，本諸契約

㉂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

㆟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

當事㆟所約定之違約㈮過高者，為避免違約㈮制度造

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㆒般客觀事

實、㈳會經濟狀況及當事㆟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

㉃相當之㈮額。又違約㈮是否相當，應依㆒般客觀事

實、㈳會經濟狀況及當事㆟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

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

法院㉂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或賠償額預

定性違約㈮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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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徒大會應由數㈹理㆟召集，而未由全體㈹理㆟

共同為之者，非經本㆟或全體㈹理㆟於信徒大會前承

認，乃無召集權㆟所為召集，該信徒大會即非合法成

立之意思機關，形式㆖亦為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

所為之決議當屬不成立。

㈳員乃㈳團存在之構成員，凡經取得㈳員㈾格者，非

以章程所訂事由，且經總會認㈲正當理由而決議予以

開除外，不得以其他方法剝奪其會員㈾格，此觀民法

第47條第6款、第49條、第50條第2㊠第4款

規定即明。



遺囑須形式㆖㈲效或相關利害關係㆟對之無

爭執之情形㆘，始㈲必要指定遺囑執行㆟，

使其依遺囑之內容執行交付、分配遺產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286號

案由摘要：聲請指定遺囑執行㆟

裁判㈰期：民國110年10㈪20㈰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1211條（110.01.20）

　　　　　•民事訴訟法第355、358條（106.06.16）

　　　　　•公證法第36條（108.04.03）

　　　　　•家事事件法第3、74條（108.06.19）

要　　旨： 公證書為公證㆟執行職務所作成之文書，屬於公文

書，依民事訴訟法第355條推定為真正；而私文書

並非公證㆟作成之文書，公證㆟就私文書所為之認

證，應依同法第358條第1㊠推定為真正，㆓者文

書均具㈲形式證據力，㉃於㈲無實質證據力，仍應由

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由心證

判斷之。又指定遺囑執行㆟事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

條所定㆜類事件，依同法第74條規定，為家事非訟

事件，法院固無需為實體㆖之審查，惟仍需審查其形

式㆖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之要件。而遺囑執行㆟

係依遺囑之內容執行交付、分配遺產，該遺囑須形式

㆖㈲效或相關利害關係㆟對之無爭執之情形㆘，始㈲

必要指定遺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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